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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 2011年證券及期貨條例 (修訂附表 5)公告》 (第 28號法律公告 ) 
《 2011年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修訂 )規則》 (第 29號法律公告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該條例 ")，法團須

獲發牌，而認可財務機構須經註冊，才可在香港經營某類受規

管活動的業務或顯示自己經營該等業務，或在香港或從香港以

外地方向公眾積極推廣他們提供的任何如在香港提供便會構成

某類受規管活動的服務。此外，任何個人就以業務形式進行的

受規管活動執行任何受規管職能或顯示自己執行該項職能，或

在香港或從香港以外地方向公眾積極推廣該人執行的任何職

能，而該項職能如在香港執行便會構成某項受規管職能，該人

須為隸屬有關獲發牌法團的持牌代表或獲金融管理專員註冊為

註冊機構就某受規管活動所聘用的人士。  
 
2.  該條例附表 5載有 9類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規管的活動 (在第 1部 )，以及有關該等受規管活動的發

牌及註冊事宜的相關定義 (在第 2部 )。  
 
第 28號法律公告  
 
3.  第 28號法律公告由財政司司長根據該條例第 142條訂

立，旨在修訂該條例附表 5，在附表的第 1部中加入新的受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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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類別  ⎯⎯ "第 10類：提供信貸評級服務 "。此修訂的效果

是，在該條例下的現有規管制度將會適用於在香港提供信貸評

級服務的法團、認可財務機構及個人。  
 
4.  根據第 28號法律公告，第10類受規管活動關乎擬備下述

意見：主要就任何不屬個人的人、債務證券、優先證券或任何

提供信貸協議的信用可靠性以已界定的評級系統表達的意見。

該類受規管活動不包括以下活動：  
 

(a) 依據某人作出的要求而專為該人擬備並只提供予

該人的信貸評級，而該項評級並非擬向公眾 (不論在

香港或其他地方 )散發或以訂閱方式 (不論在香港或

其他地方 )分發，亦無合理期望該項評級會如此散發

或分發；或  
 
(b) 收集、整理、散發或分發關乎任何人的負債或信貸

歷史的資料。  
 
第 29號法律公告  
 
5.  第 29號法律公告由證監會 (於諮詢財政司司長後 )根據該

條 例 第 145條 訂 立 ， 以 修 訂 《 證 券 及 期 貨 (財政資源 )規 則 》

(第 571章，附屬法例N)("《規則》 ")，就第 10類受規管活動獲發

牌的法團的繳足股本規定及速動資金規定以及相關事宜，訂定

條文。主要的修訂如下：  
 

(a) 在《規則》第 5條及附表 1加入第 10類受規管活動的

提述，以規定就第 10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

有責任維持《規則》附表 1所訂明的繳足股本最低

數額及規定速動資金最低數額；及  
 
(b) 在《規則》第 56條加入第 10類受規管活動的提述，

以規定就第 10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有責任

定期向證監會呈交申報表。  
 
6.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於 2011年 2月 18日發出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參考檔號：SUB/14/1/5 (2010))第 2及 3段
所述，因應二十國集團達成共識，同意信貸評級機構有需要受

規管監察制度所規管後，當局訂立第 28及 29號法律公告。此外，

政府當局認為在香港設立這規管監察制度是符合公眾利益的。

此舉既能加強保障投資者，亦使以香港為基地的信貸評級機構

擬備的信貸評級，得以繼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使用。據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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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摘要第 5段所述，為確保信貸評級獨立、客觀而符合質

素要求，證監會會藉《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 1，

對本港的信貸評級機構及其評級分析員施加最基本的操守準

則。  
 
7.  第 28及 29號法律公告將會自 2011年 6月 1日起實施。  
 
8.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1段所述，證監會於 2010年
7月 19日至 2010年 8月 20日，就有關設立信貸評級機構規管制度

的建議進行公眾諮詢，有關建議獲得公眾人士支持。  
 
9.  財經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 7月 19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有關設立規管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信貸評級機構的制度

的建議，並曾於會上討論多項有關該建議的事宜。該等事宜包

括擬議規管制度的成效、信貸評級機構就違反日後訂立的《提

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及有關

的規管罰則、世界各地合作規管信貸評級機構的事宜，以及確

保信貸評級機構獨立和客觀的機制。事務委員會委員並不反對

有關建議。  
 
10.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

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易永健 

2011年 2月 22日  
 

                                                 
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提供信貸評級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會以國際證

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於 2008年 5月發出的經修訂《信貸評級機構的操守準則的

基本原則》為基礎。這些標準規定信貸評級活動須按廉潔穩健、獨立、具透明度

及保密的原則進行。  


